附件2：
造价咨询企业信用评价系统

填报要求及注意事项
一、企业基本信息和人员配备

（一）对应《厦门市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信用评价办法（试行）》（以下简称“《评价办法》”）附件评价标准第1.1条，企业基本信息需如实填写：企业名称、地址、经营范围、法定代表人、联系人、企业员工数等内容。

注意：在厦门本地有设立分支机构的应按分支机构的实际情况填写。在厦门未设立分支机构但在评价年度有厦门本市业绩的，除了人员信息按本地实际情况填写，其他部分按总公司信息填写。

（二）对应《评价办法》附件评价标准第1.3条，需要上传的一级注册造价师相关资料为：

1.该一级注册造价师在2025年度的本市造价咨询业绩成果盖章封面和该业绩的造价咨询合同协议书部分（对于签订年度咨询合同的业绩，应上传有委托人盖章的对应项目的委托书）；

2.从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查到的该一级注册造价师执业注册相关信息（截图或拍照上传）；

3.除退休人员外，该一级注册造价师需提供有厦门市税务局盖章的在厦门本地连续缴纳的最近三个月以上社保证明（缴纳至2026年2月，截图或拍照上传）。

注意：交通或水利专业造价工程师人员不能加分。
二、业绩

企业上报的业绩为完成造价咨询成果盖章落款时间在2025年的造价咨询业绩，相关要求如下：

（一）《评价办法》第七条第（一）类业绩由市造价站通过造价备案系统直接采集，企业需上报第（二）类业绩，两类业绩不得重复提交。对于在2025年度有承接依法招标（含财政、国有投资）项目的“背靠背”预算价业务的企业（特指同样参与编制审核但非最终盖章出具成果的造价咨询企业），我站将从造价备案系统中直接获取该企业完成的对应业绩数，统计到该企业第（一）类业绩中。企业不得在第（二）类业绩填报时重复提交。

（二）第（二）类业绩为《评价办法》规定的第（一）类业绩以外的工程造价咨询业绩，按以下四类业绩分别列一览表（加盖公章），并附上佐证材料一起上传：

1.预算价编制或审核（含工程量清单、控制价）业绩

一览表；

2.结算编制或审核业绩一览表；
3.全过程造价咨询业绩一览表；

4.其他类业绩一览表。

总体要求：

1.同一个工程项目只能计算一次业绩，同一项目认定以立项批复为准。咨询企业承担同一项目内的咨询业务，无论委托范围、委托内容、委托时间等发生变动或存在多次委托等，均只计算一次业绩。若之前年份开展的信用评价申报业绩时已填报过，本次评价不得再次填报或进行拆分填报。

2.根据对应的咨询合同（或委托书），咨询成果业绩金额大于400万元的按一份成果对应填报一个项目；成果业绩金额小于400万元的同类项目合并后达到400万元的可按一个项目填报，该条合并填报的项目名称一栏中，需一一列出每个小项目名称，不得简化填写。且咨询内容仅限于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服务。

3.对于车辆年检、维修、设备或货品采购、园艺布置等涉及非工程造价类的咨询服务，均不能作为业绩申报。

4.工程建设其他费用的编制审核、施工过程变更或签证审核、接受施工单位委托进行投标报价的咨询业务，以上均不能作为咨询成果业绩进行申报。

5.企业需盖章上传《业绩申报承诺书》扫描件。

具体详细要求如下：

单个咨询成果业绩申报须提供以下资料（资料不全或资料内容含糊不清不合要求的，均不予认可）：

一、编制类（编制预算价、控制价、概算等）

1.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或造价咨询委托书  提供框架协议的须提供单项工程委托书。合同或委托书内容须有工程项目名称、工作内容、完成时间、委托人盖章等。

2.工程计价文件封面  封面须有编制单位和编制人盖章、编制时间。

3.工程项目造价汇总表  以该表总价确认项目业绩造价。同时编制预算价、控制价的，以控制价为准。

4.编制人（一级注册造价师）执业注册证书  须提供延续注册页、注册变更页，注册单位须与编制单位一致，且在注册有效期内。

二、审核类

1.仅提供一张审核定案表的业绩不予认定，还需提供如下第2-5项。
2.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或造价咨询委托书  提供框架协议的须提供单项工程委托书。合同或委托书内容须有工程项目名称、工作内容、完成时间、委托人盖章等。

3.审核结论书  须有审核单位盖章。

4.工程计价文件封面  封面须有审核单位和审核人盖章、编制时间。

5.审核人（一级注册造价师）执业注册证书  须提供延续注册页、注册变更页，注册单位须与编制单位相符，且在注册有效期内。

三、鉴定类

1.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或造价鉴定委托书  合同或委托书内容须有工程项目名称、工作内容、完成时间、委托人盖章等。

2.鉴定结论书  须有鉴定单位盖章。

3.工程计价文件封面  封面须有鉴定单位和鉴定人盖章、编制时间。

4.鉴定人（一级注册造价师）执业注册证书  须提供延续注册页、注册变更页，注册单位须与编制单位一致，且在注册有效期内。

四、全过程造价咨询类

1.全过程工程造价咨询合同或委托书  合同或委托书内容须有工程项目名称、工作内容、完成时间、委托人盖章等。

2.工程项目结算汇总表  须有委托人和编制单位、编制人盖章、编制时间。

3.委托人评价意见表  须有委托人盖章。

4.参与人员（一级注册造价师）执业注册证书  须提供延续注册页、注册变更页，注册单位须与编制单位一致，且在注册有效期内。

关于完成时间的认定（不应涂改）：

1.编制类（编制预算价、控制价、概算等） 以计价文件封面日期为准；

2.审核类  以审核结论书日期为准；

3.鉴定类  以鉴定结论书日期为准；

4.全过程造价咨询类  以委托人评价意见表日期为准。

关于填报的工程造价的认定：

1.编制类（编制预算价、控制价、概算等） 以工程项目造价汇总表为准；

2.审核类  以审核结论书中标明的审核后总价为准；

3.鉴定类  以鉴定结论书中标明的鉴定总价为准；

4.全过程造价咨询类  以工程项目结算汇总表为准。
三、良好行为信息和不良行为信息

（一）良好行为信息、不良行为信息均为2025年该企业发生的相关信息，企业需提交相关佐证材料（请在佐证材料电子版图片中将企业名称划线标出）作为附件上传。

1.良好行为信息佐证材料包括：

（1）第3.1条提到的管理部门公布的通报奖励、表彰或表扬文件、表扬信等；

（2）获奖文件或证书；

（3）市造价行业协会发布的关于行业自律组织成员名单的通知（文件为协会2022年发的文件，系统上的发文时间填2025年任一天）；

（4）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2.不良行为信息佐证材料包括：

（1）行业主管部门公布的相关通报、通知文件；

（2）责令整改通知书或监督意见书；

（3）市造价行业协会发布的关于违反行业自律公约的相关文件；

（4）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注意：良好行为信息没有提交默认为实际未发生，但不良行为信息不得漏报瞒报。

（二）对应《评价办法》附件评价标准第3.1条的加分项仅包含被标准中提到的主管部门颁发的奖励、表彰或表扬，不包含被其他部门或造价协会颁发的奖励、表彰或表扬。
（三）对应《评价办法》附件评价标准第3.2条的关于专业技能类竞赛获奖的仅包含一、二、三等奖，其余奖项不得加分。
四、其他注意事项

（一）企业基本信息和人员配备、业绩、良好行为、不良行为四个模块的信息如果有发生，应分开提交。

（二）企业提交数据后应及时查看是否有因不符合上报要求的记录被退回，有退回需重新修改后再次提交。

（三）评价提交截止日后，原则上企业不得要求退回修改。

（四）企业应对信用评价申报信息和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一旦被主管部门发现企业有恶意隐瞒或弄虚作假的情形，将按《评价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对相关企业进行处理。

